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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688       证券简称：石英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3-046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达到 1%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使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95,963,945股，截止

本公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将从27.6649%减少至26.5624%。 

     公司于2023年06月05日收到公司股东陈士斌先生出具的《关于提前终止减持

计划告知函》，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告知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

人基本信息 

名称 陈士斌 

住所 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平明镇马河电站东侧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08月09日-2023年06月05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变动日期 股份变动（股） 变动比例（%） 

大宗交易 人民币普通股 

2023年06月05

日-2023年06

月05日 

3,615,000 -1.0006 

 

 

信息披露义务 名称 邵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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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基本信息 住所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08月09日-2023年06月05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股份种类 变动日期 股份变动（股） 变动比例（%） 

集中竞价交易 人民币普通股 

2022年 08月

09 日-2023年

06 月 05 日 

53,700 -0.0149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

制转让的情况。  

2、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3、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23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邵鹏先生《关于特定股

东减持公司股份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1-081）。截至本公告日，邵鹏

先生已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083,193股，占权益变动后总股本

的0.2998%；现邵鹏先生持股数为41,263股，占权益变动后总股本的0.0114%。 

综上，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合计减少1.1025%。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陈士斌 99,537,682 27.6386 95,922,682 26.5510 

富腾发展 81,990,000 22.7661 81,990,000 22.6945 

邵静 11,248,004 3.1232 11,248,004 3.1134 

邵鹏 94,963 0.0263 41,263 0.0114 

合计 192,870,649 53.4826 189,201,949 52.3801 

备注： 

1、 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

利限制或限制转让的情况。 

2、 陈士斌0.087%持股比例、富腾发展及邵静持股比例变动原因为权益变动前是以2022年8

月8日总股本360,140,240股为基数计算持股比例，权益变动后是以2023年5月31日总股本

361,277,126股为基数计算持股比例造成持股比例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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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表格中数据尾差为数据四舍五入加和所致。 

二、 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按照2023年03月24日披露的《江苏太平

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3-026），公司股东陈士斌先生、邵静女士拟通过集中竞价或大宗交易的方式分

别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7,220,000股、3,600,000股，合计减持数量不超过

10,820,000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3.00%，减持期间2023年3月30日至2023年9

月26日。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士斌先生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已提前终止。  

3、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

重大影响，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规定，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江苏太平洋石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6月06日 


